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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门方案之协助项目一之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合约补充协议书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称「九二一基金会」） 
立补充协议书人： 

【小区名称】都市更新会（以下称「更新会」） 
 
缘九二一基金会与更新会业已依「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筑巢项目之临门方案作业要点」（以下称「临门方案作业要点」），签

订筑巢项目之临门方案协助项目一之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合约（以下称「协助项目一合约」），约定更新会将其依该管县市政府核定公告之都

市更新事业计划及权利变换计划（以下称本更新重建计划）取得之住户土地及建物所有权移转予九二一基金会。兹因更新会有意将该土地

及建物出售予第三人，爰经九二一基金会及更新会同意签订本补充协议书，约定条款如后： 
 
第一条 土地及建物之出售 

 
一、九二一基金会同意更新会得将其原依协助项目一合约第一条所规定应让与九二一基金会之土地及建物，按本补充协议书规定之条

件，于该土地及建物更新重建期间至取得使用执照后一个月内，依其更新单元编号出售与第三人（以下称「第三买受人」）。更新

会同意应优先出售予九二一地震受灾户。 
二、更新会与第三买受人签订之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除经九二一基金会同意外，其条件不得抵触本补充协议书、不动产所有权移转

合约及临门方案作业要点，更新会并应于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签订后十日内以书面通知九二一基金会，同时检附已签订之土地及

建物买卖契约书契约副本或复印件（应加盖更新会及理事长印鉴章）交九二一基金会存查。 
三、更新会得参考附件一「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书」格式与第三买受人签订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惟该格式仅供更新会参考，除本补

充协议书及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合约规定应遵守之条件外，更新会应依个案不同情况自行与第三人议定具体买卖契约，更新会不得

因使用该契约格式对九二一基金会提出任何主张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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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土地及建物价款及所有权移转登记 
 

一、更新会出售予第三买受人之土地及建物价金由更新会自行决定，惟不得低于本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之重建融资本金及利息之总

和。 
二、更新会应与第三买受人约定依左列方式给付土地及建物价金，并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 

（一）订立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后，第三买受人至少应给付新台币壹拾万元之价金。 
（二）该出售土地及建物取得使用执照前，第三买受人至少应给付百分之二十之土地及建物价金。若第三买受人为本更新重建计

划之工程承揽人，则应给付之土地及建物价金其中相当协助项目一合约附件二所示该出售土地及建物之重建费用金额，应

自工程款中分期扣抵。 
（三）更新会取得该出售土地及建物所有权后一个月内通知第三买受人付清剩余买卖价金，第三买受人付清所有买卖价金同时，

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与第三买受人。 
三、更新会应与第三买受人约定，第三买受人应给付之土地及建物价金应汇入更新会于管理银行设立之买卖价金专户。更新会并同意

该买卖价金专户之款项应优先用于清偿本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之重建融资本金及利息，未经九二一基金会书面同意前，更新会不

得动用该专户款项。 
四、更新会应与第三买受人约定，如第三买受人违反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有关给付买卖价金之规定，更新会应先以书面通知第三买受

人于三十日内给付，第三买受人逾期仍未完全付清者，更新会应解除该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并立即通知九二一基金会，就该土

地及建物部分，更新会与九二一基金会双方回复依协助项目一合约之规定履行。 
五、第三买受人违反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有关给付买卖价金之规定，致更新会解除该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者，其已给付之价金应予以

没入，并入第三条之收益分配。 
六、第三买受人给付价金变动情形，更新会应通知九二一基金会。 

 
第三条 收益分配 

 
更新会出售予第三买受人之土地及建物买卖价金应用于偿还九二一基金会提供予更新会之重建融资本金及利息，如有剩余，更新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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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定收益分配办法经九二一基金会同意后执行之。 
 

第四条 重建融资 
 

一、更新会依本补充协议书第一条规定将签订土地及建物买卖契约事通知九二一基金会后，九二一基金会仍依协助项目一合约第五条

所订给付方式给付该出售土地及建物部分之重建费用及补偿费用，惟九二一基金会依前开规定所给付之上开费用，溯及自九二一

基金会首次拨款之日起，转为九二一基金会提供重建贷款融资及重建自备款融资与更新会。重建贷款融资部分之金额，按上开重

建费用之百分之八十及补偿费用总额计算，九二一基金会同意无息贷款与更新会；重建自备款融资部分之金额，按上开重建费用

之百分之二十计算，更新会自管理银行将重建自备款融资自九二一基金会专户汇入自备款专户之日起至管理银行通知清偿日止，

按实际动用金额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计付利息予九二一基金会。 
二、更新会取得本更新重建计划建物产权后，更新会同意由管理银行将更新会应返还九二一基金会之重建融资本金及利息，自买卖价

金专户直接扣交予九二一基金会以为清偿，其余不足部分，更新会应自管理银行通知日起算三个月内全部清偿完毕。 
 

第五条 担保物 
 

一、更新会拟出售予第三买受人之土地及建物于完成权利变换登记由更新会取得所有权同时，更新会应将该土地及建物共同设定第一

顺位最高限额抵押权与九二一基金会，抵押权设定金额为协助项目一合约暂订之该土地及建物标的总价加计百分之十。 
二、更新会兹声明其依本补充协议规定所提供之担保物完全为其合法所有，他人并无租赁、借用、设定负担、假扣押、假处分或其它

任何权利，亦无任何九二一基金会所不知之物或权利之瑕疵，如有不实，该更新会除应另行提供九二一基金会认可之其它相同或

较高价值之担保物或立即清偿重建融资外，并应赔偿九二一基金会因此所受之损害。 
三、更新会非经其九二一基金会之书面同意，不得将担保物之全部或一部拆除、改建、或为其它足以减少或毁损担保物价值之一切行

为，并同意由九二一基金会随时查验，否则该更新会除应另行提供九二一基金会认可之其它相同或较高价值之担保物或立即清偿

本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之重建融资外，并应赔偿九二一基金会因此所受之损害。 
四、担保物如因公用征收或其它原因，由第三人付款补偿或赔偿时，更新会授权九二一基金会得直接领取该补偿或赔偿款项，并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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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为授权之证明，就取得之补偿或赔偿款项，九二一基金会得抵充更新会对其所负之一切债务。 
五、担保物如需登记、占有、管理或变更登记或办理其它手续或因更换、增加担保物致需办理有关手续，或因毁损灭失，而对第三人

或保险人求偿需办理有关手续者，更新会均应立即照办，其费用均由更新会负担。担保物之管理、维修、税捐及其它应付费用，

亦由更新会负担。 
六、于更新会依本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清偿该土地及建物部分之重建融资本金及利息后，九二一基金会应涂销该土地及建物部分之抵

押权登记。 
 

第六条 合约效力 
 

一、本补充协议为协助项目一合约之一部份，与协助项目一合约具有相同之效力。就更新会依本补充协议规定出售之土地及建物部

分，优先适用本补充协议规定。 
二、除本补充协议另有规定外，各当事人之权利义务仍依协助项目一合约执行之。 

 
第七条 协议书份数 

 
本补充协议书正本及副本各壹式贰份。各当事人存执正本及副本各乙份。 

 
 

中 华 民 国 九 十 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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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约人：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董事长：殷  琪 
 
执行长：谢志诚 
 
地址：台北市长春路一五六号六楼 
 
【小区名称】都市更新会 
 
理事长： 
 
地址： 

 
 


